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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帮办记者 王传胜
10月8日，距离事发已过去

50多天了，64岁的王春敏老人
仍然躺在医院里。王春敏家住
阳谷县张秋镇王营村，8月15日
下午在村里给人打工建鸡棚
时，由于檩条断裂，棚顶坍塌，
他从5米多高的棚顶摔下，左腿
重伤，至今无法动弹。

8日上午，记者在聊城市中
医院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王春
敏老人。他告诉记者，阳谷山高
食品有限公司在他们村里建鸡
棚，他经人介绍去打工，大约干
了30多天就出事了。“鸡棚有3
米多高，加上屋脊，总共有5米
多高。”王春敏老人说，出事那
天是8月15日，他当时正在屋脊
最高处干活，檩条突然断裂，他
从棚顶摔到了地上。

出事后，王春敏老人被紧
急送往阳谷县人民医院，该医
院检查后发现老人伤势严重，
建议转院。第二天，王春敏老人
转院到了聊城市中医院。经过
诊断，王春敏老人左髋关节中
心性脱位、左侧髋臼粉碎性骨
折、左耻坐骨骨折。老人的弟弟
王春法介绍，“伤势太重，暂时
没法手术，只能做保守治疗，得
一年后视情况再动手术。”

王春法找过这家食品公
司，公司负责人说已将工程承
包出去，合同上写明了“出任何
事公司都不负责”，让去找承包
方。但承包方是个人，无力承担
巨额的医药费用。王春法说：

“我哥哥住院50多天，花费将近
3万元，后期手术还会花费更
多，但是该公司和承包方一直

没露面，到底该谁管？”
记者电话联系上了工程承

包方王春雷，他说，他已把工程
转包出去，本不该他负责，但伤
者跟他是同村人，关系挺近，就
先垫付了1 . 5万的医药费，至于
更多的花销，他也无力承担。

王春敏老人和他弟弟都认
为，是因为建材质量有问题导
致断裂，而建材是由食品公司
负责进货，因此理应由该食品
公司负责。对此，该食品公司一
李姓负责人表示，至于是谁的
责任，应该由法院来判定，如果
法院判定是公司的责任，公司
绝不会推辞。

记者就此事咨询李乐章律
师，他认为，如果当事双方协调
不成，建议通过法律途径来解
决。

六六旬旬老老汉汉打打工工摔摔成成重重伤伤谁谁来来管管
在医院躺了50多天，左腿至今动弹不得

隔帮办记者 王瑞超
近日，市民李先生拨打本

报帮办热线反映，育新南街的
电缆下垂，离地面不足两米却
迟迟无人管，明显成了“缆”路
虎，过往的车辆、行人只能绕
行，希望有关部门管管。

8日上午，记者来到育新南
街，在距离利民东路约50米处，
育新南街路西路灯处，灯杆两
侧均有线缆下垂，离地不足两
米，不远处便是鳞次栉比的小

商户，临近中午人流量大，过往
的车辆、行人只能绕行。

附近摆摊的王女士反映，
线缆下垂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一直无人管，每次路过此处都
是绕行。“虽然碰不到头，可是
心里膈应得慌，害怕万一出点
事咋办。”

“虽然对我们家没什么影
响，但是看着好好的线缆垂下
来希望有关部门能管管，育新
街是个人流量很大的街道，总

是这样很影响市容市貌。”一超
市老板娘冯女士说，她反映尤
其是晚上路过此处，一不注意
很容易发生意外；车辆经过时，
上下坡经过此处更容易发生事
故。

对此，市政公用事业管理
局一王姓工作人员回应帮办记
者，鉴于描述线缆可能属于通
信电缆线，需要反映给电信公
司，看具体属于哪家电信公司
管理，他们将协助办理此事。

育育新新南南街街电电缆缆下下垂垂几几个个月月没没人人管管
过往的车辆行人只能绕行

王春敏老人在医院接受牵引治疗。(患者家属提供)

育新南街下垂的电缆线。 本报记者 王瑞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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